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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案例告诉你 维权并不难
法官以案说法解析消费者权益纠纷

“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 学习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 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这是青岛法院通过消费者权益纠纷典型案例给消费

者的提醒。 消费者更好地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经营者良心生产、 诚信经营， 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才能共同营

造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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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18 年 4 月中旬， 原告梁某先

后三次在被告某超市租赁柜台购买即

食海参 59 包， 价款共计 12390 元，

被告出具了加盖“某百货公司 （38）

结算专用章” 的收款收据。 原告主张

涉案海参未标注生产日期、 保质期、

生产者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产品标准代号及

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等， 属于“三

无” 食品， 起诉要求被告退还货款

并赔付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海参未标注

生产日期、 保质期、 生产者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 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

内容， 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被告作为销售者未尽到合理审查

义务即对上述食品进行销售， 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 故判决支持了原告

的诉求。

【法官点评】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

国计民生， 因此国家制定了强制性的

食品安全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

食品经营活动均不得违反该标准。 其

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

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对食品的标签、说

明书和包装进行了规定， 要求无论是

预包装食品，还是散装食品，都要在包

装或容器上标明食品的名称、 生产日

期或者生产批号、 保质期以及生产经

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否

则即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被告作为涉案食品的销售者， 对没有

标注生产日期、 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

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的食品

进行销售， 属于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而销售的行为，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

十八条的规定， 法院判令被告退还货

款，并承担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三无”食品不符合标准

【案例】

2018 年 4 月 12 日， 原告江某在

被告某通讯器材店处订购 iphone 7 

Plus 红色手机一台。被告交付手机后，

原告认为该机并非全新手机， 遂委托

有关部门对手机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显示： “购买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3

日； 顾客描述设备购买时间不正确；

经序列号验证查询， 设备之前有更换

部件维修记录， 手机保修期到 2018

年 7 月 2 日”。 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

告退货并给予三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

认为， 被告隐瞒涉案手机曾经销售过

的真相， 仍作为全新手机进行销售，

构成欺诈， 判决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

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法官点评】

伴随科技的飞速发展， 各类电子

产品充斥于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有些不法商贩， 为降低成本、 追求

利益， 将旧电子产品伪装成新电子产

品进行销售， 这种欺诈行为， 不仅损

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甚至会因旧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引发人身伤害。 本

案系一起典型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

件， 案件焦点是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

行为。 本案中被告通讯器材店明知所

售手机曾经销售过， 仍作为全新手机

向原告销售 ， 构成欺诈 。 法院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 ， 判令被告承担三倍价

款的惩罚性赔偿 ， 既是对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保护 ， 也是对经营者不法

行为的惩戒 。 通过该案审判 ， 可以

警示经营者要诚信经营， 同时也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应

当擦亮双眼， 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以旧充新构成欺诈

【案例】

2015 年 3 月 7 日， 原告王某某

在被告某健康管理公司、 被告某大药

房购买了由被告某医药技术开发公司

生产的复合神经酸。 原告称在购买该

产品时， 某健康管理公司、 某大药房

的工作人员称服用后对脑部疾病有特

效， 对视力模糊， 视力下降有明显改

善， 能够消除脑卒中风先兆等， 并称

该产品原料 100%采自韩国， 是中国

唯一独含 PS 和 DHA 双新资源产品，

是中国唯一针对脑部疾病修复的神经

产品。 原告起诉主张购买服用该产品

后不但没有达到销售者宣传的效果，

反而造成了视神经萎缩、 视力模糊的

严重后果。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购

物款并给予三倍赔偿。 一审法院以原

告无法证实三被告的主体身份， 裁定

驳回起诉。 二审审理中， 当事人各方

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支付原告补偿金

9000 元。

【法官点评】

近年来， 老年人特别是患病的老

年人购买保健品产生纠纷的问题日益

突出， 个别无良商家抓住老年人信息

闭塞、情感孤独、渴望健康的心理，进

行虚假宣传， 导致老年人轻信保健品

疗效大量购买，不仅遭受经济损失，还

耽误了医院治疗，影响身心健康。本案

中，王某某年近八十，身体状况不佳，

其称销售者夸大宣传保健品的疗效，

导致其服用后病情加重。 二审法院分

析案情和当事人的心理， 做了细致的

调解工作， 被告共同补偿了王某某部

分经济损失， 各方握手言和。 本案的

审判提醒老年人不能有病乱投医， 相

信商家的 “花式宣传”， 需加强防范

意识， 提高辨识能力， 理性消费。

老年人购买保健品须谨慎

【案例】

2018 年 5 月 1 日， 原告陈

某在被告某店处餐饮消费 4044

元， 其中包含 2 瓶单价 880 元 /

瓶、 生产日期为 2017 年 7 月的

某品牌清酒和 1 瓶单价 1680 元

/ 瓶、 生产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的某品牌清酒， 共计金额 3440

元， 以上清酒均无中文标签和中

文说明书， 也无国内经销商的名

称、 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 原

告认为涉案清酒属于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 起诉至法院要

求被告退款并承担十倍价款的惩

罚性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

案清酒无中文标识和进口商品检

验合格证， 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强制性规定，

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故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求。

【法官点评】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规

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 食品添

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 依法应当

有说明书的， 还应当有中文说明

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

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

求， 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

内代理商的名称、 地址、 联系方

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

说明书或者标签、 说明书不符合本

条规定的，不得进口”。 涉案被告出

售的日本清酒均未标注中文标签及

中文说明书，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十五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

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

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

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

应承担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进口食品应有中文标识

【案例】

2018 年 7 月 1 日、7 月 5 日，

原告韩某在被告某批发超市处先

后两次购买了各六瓶某品牌红

酒，支付价款共计 20160 元。原告

提供了购买过程的录像视频，显

示了原告进入被告店铺、 购买红

酒、被告取货、原告付款、被告开

具发票、 原告携购买的红酒离开

及上车查验的全过程， 录像视频

还显示涉案红酒酒瓶上、 包装纸

箱上无中文标签及中文说明。 原

告起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返还货

款并支付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

金。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

购买涉案红酒的目的是为了营

利，不属于消费者。涉案红酒系进

口预包装食品，但没有中文标签，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因购买涉

案红酒受到损害或者红酒没有中

文标签会影响食品安全， 被告不

应赔付惩罚性赔偿金，故判决原、

被告相互退还货物和货款。 二审

法院认为， 判断一个自然人是不

是消费者， 不是以他的主观状态

为标准， 而应以购买商品的性质

为标准， 如果购买的是生产资

料， 就不受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保护， 只有购买的商品是

生活资料时， 才属于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所指的消费者， 因

此， 原告应属于消费者的范畴。

本案虽然原告未饮用涉案红酒，

没有造成人身损害， 但因被告实

施了向其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的行为， 原告即有权主张十

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故判决

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

本案的焦点是“职业打假”和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未造成

损害是否承担惩罚性赔偿的问

题。

近年来， 随着“职业打假”案

件的增多，社会各界对“职业打假

人”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可以支

持惩罚性赔偿金有很多争议。 本

案中，二审法院对“职业打假人”

的消费者地位和其惩罚性赔偿诉

求作了肯定的认定。 主要考虑的

是：一、判断消费者的标准，不应

以购买主体的主观状态为标准，

而应以购买商品的性质为标准，如

果购买的商品是生活资料， 购买主

体可认定为消费者；二、“职业打假”

关注的重点不应是消费者是否因生

产者或销售者的“欺诈”行为作出错

误的判断， 而是生产者或销售者是

否实施了“欺诈”行为；三、“职业打

假”对净化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因食品、 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

购买者向生产者 、 销售者主张权

利， 生产者、 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

食品、 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

买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的规定，也正是基于这点的考

虑。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不少普通

消费者怠于维护其自身合法的消费

者权益，使不法商贩难以被追责，不

法商贩非法获利远远大于其违法成

本，市场难以得到净化，而知假买假

者不同于一般消费者， 维权意识比

较强烈， 他们对假冒伪劣产品有着

相当的敏感度，维权往往容易成功，

更宜于净化市场。四、应当惩治和限

制“非法打假”，而非对“职业打假”

全盘否定。

“职业打假”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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